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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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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深入调研了国内各地车辆基地上盖设计和工程情况，认真总结相关经验，结合我市地铁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的实践经验，吸收先进技术成果，经广泛征求各有关单位意见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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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8780425][bookmark: _Toc118777943][bookmark: _Toc118779286][bookmark: _Toc118777709][bookmark: _Toc118777642][bookmark: _Toc97019158][bookmark: _Toc118790238][bookmark: _Toc118791268][bookmark: _Toc118790880][bookmark: _Toc118864909][bookmark: _Toc90922366][bookmark: _Toc257127742][bookmark: _Toc118797666][bookmark: _Toc118777905]1  总 则
1.0.1为使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结构的设计与施工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施工便利，节能环保，结合设计经验和工程实践，制定本标准。
1.0.2车辆基地上盖结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规范和规程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 本标准是对《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等标准、规范、和规程的补充，重点关注车辆基地及其上盖建筑结构设计中疑难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新技术的应用，为实现车辆基地上盖使用的特殊要求提供设计依据。所涉及的结构形式、计算方法均经过深入研究和试验论证。现行标准、规范、规程有明确规定的相关问题，本设计标准一般不再赘述。
1.0.3车辆基地上盖建筑可根据上盖建筑结构体系及车辆基地各库、区（站）的工艺要求和结构特点，选择采用抗震、隔震及消能减震（振）等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全框支转换结构应采用结构抗震性能设计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证。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提供多种车辆基地上盖抗震设计思路，丰富设计方法。如对于大（架）修库等跨度较大（21m左右），层高较高（14m左右），内有桥式起重机的厂房，采用传统的抗震设计方法，很难满足上盖建筑高度提升的要求，可考虑采用层间隔震的设计方法；当上盖建筑传给厂房结构的地震作用超过预留承载能力时，可考虑采用消能减震（振）的设计方法等。
1.0.4车辆基地上盖全框支转换结构，应具有合理的屈服机制，保证在遭遇罕遇地震时转换层以上结构具有良好的弹塑性耗能能力，转换构件具有适宜的承载能力，底部框支框架晚于转换层以上部分结构屈服，不发生影响生命安全的破坏。
[条文说明]本条为全框支剪力墙结构设计的原则，通过合理设计，使罕遇地震作用下大部分地震能量耗散在转换层以上的结构，从而减小底框的地震输入，确保转换构件满足性能设计的要求，不发生影响生命安全的破坏。同济大学、广州大学已完成了多个全框支转换结构振动台试验，包括梁式、厚板转换等，证明按上述原则设计的结构屈服机制合理，可确保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安全。
1.0.5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地区（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结构设计，其它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0.1g)及6度地区的类似工程可参考应用。
[bookmark: _Toc118777643][bookmark: _Toc118791269][bookmark: _Toc118779287][bookmark: _Toc97019159][bookmark: _Toc118790239][bookmark: _Toc118777710][bookmark: _Toc118864910][bookmark: _Toc118780426][bookmark: _Toc118797667][bookmark: _Toc118777944][bookmark: _Toc118777906][bookmark: _Toc118790881]

[bookmark: _Toc257127743][bookmark: _Toc90922367]2  术语与符号

[bookmark: _Toc118790882][bookmark: _Toc118779288][bookmark: _Toc118780427][bookmark: _Toc257127744][bookmark: _Toc118864911][bookmark: _Toc118777907][bookmark: _Toc118777711][bookmark: _Toc97019160][bookmark: _Toc118777945][bookmark: _Toc118797668][bookmark: _Toc118777644][bookmark: _Toc118791270][bookmark: _Toc118790240][bookmark: _Toc90922368]2.1  术 语
[bookmark: _Toc392689862][bookmark: _Toc392689176]2.1.1 全框支转换结构bottom-frame support transfer structure
转换层以下为框架及框支框架，转换层以上为其它结构形式的转换结构。包括全框支框架-核心筒结构、、全框支剪力墙结构、全框支框架-剪力墙结构等。
[bookmark: _Toc392689177][bookmark: _Toc392689863]2.1.2 全框支-剪力墙结构 bottom-frame support shear-wall structure
转换层及以下为框架及框支框架，转换层以上为剪力墙结构的结构。
[bookmark: _Toc392689178][bookmark: _Toc392689864]2.1.3 车辆基地 base for the vehicle
地铁系统的车辆停修和后勤保障基地，通常包括车辆段（停车场）、综合维修中心、物资总库、培训中心等部分，以及相关的生活设施。工程上习惯统称为“车辆段（depot）”。
[条文说明] 根据《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编制说明，目前国内对地铁车辆段、停车场的名称尚不完全统一，如有些文件对承担车辆检修任务的车辆段称“车厂或车辆工场”；对承担车辆运用整备及日常维修任务的停车场称“运用段或车场”，这给工程建设和管理，特别是地铁工程设计文件的统一和规范化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和不便。
[bookmark: _Hlk53822122]关于“车辆基地”的名称，原《地下铁道设计规范》GB50157-92曾采用“车辆段及其他基地”，《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03改用“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根据多年来地铁工程建设实践，基于本“基地”是以车辆检修和日常维修为主体，集约车辆段（停车场）、综合维修中心、物资总库、培训中心及相关设施而形成的综合性生产单位，并考虑到国内现行相关标准和规范的现实，统一名称为“车辆基地”。“车辆基地”是包括上述多个单位在内的综合体总称，在工程设计中，通常可用相应的车辆段或停车场命名，必须明确设有车辆段的基地是车辆基地，仅设停车场的基地也是车辆基地，两者只是规模不同而已。
本标准采用更为严谨的术语“车辆基地”，与国家相关标准表述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392689179][bookmark: _Toc392689865]2.1.4 限界 gauge
限定车辆运行及轨道区周围构筑物超越的轮廓线，分车辆限界、设备限界和建筑限界。
2.1.5上盖建筑superstructure
利用车辆基地上部空间建造的建（构）筑物，有时也简称为“上盖”。
2.1.6盖板 top cover plan
通常指车辆基地与其上部其他功能场所之间的分隔楼板，区别于白地（与车辆基地上部空间同时出让的周边其它土地），是车辆基地上方建造的、承载上盖建筑的分界面。
2.1.7上盖地坪upper evacuation floor
盖板上方能够满足人员疏散等要求的室外地坪。

[image: ]
图2.1 车辆基地上盖剖面示意

2.1.8轨行区 track area
列车运行轨道周围所需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的建筑物和安装的设备均不得侵入相应的限界，相邻轨道上运行的列车之间也应确保两列车交会时的行车安全。

[bookmark: _Toc118777645][bookmark: _Toc90922369][bookmark: _Toc97019161][bookmark: _Toc118777908][bookmark: _Toc118791271][bookmark: _Toc118777712][bookmark: _Toc257127745][bookmark: _Toc118790883][bookmark: _Toc118777946][bookmark: _Toc118864912][bookmark: _Toc118779289][bookmark: _Toc118797669][bookmark: _Toc118780428][bookmark: _Toc118790241]2.2  符 号
2.2.1材料性能
—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40N/mm2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 普通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 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 型钢（钢板）抗拉强度设计值、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 地基抗震承载力特征值。
2.2.2作用和作用效应
N— 轴向力设计值；
M— 弯矩设计值；
V— 剪力设计值；
— 分别为x向、y向板带斜截面剪力；
  — 板柱节点核芯区组合的剪力设计值；
— 剪力墙水平施工缝处剪力设计值；
— 局部荷载设计值或集中反力设计值；
— 在z轴方向，作用于单元x面上的剪应力；
— 在z轴方向，作用于单元y面上的剪应力；
[image: ]
图2.2.2 单元体空间应力示意图
— 厚板斜截面、受冲切截面主剪应力设计值；
— 混凝土的剪应力。
2.2.3几何参数
— 板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
b— 矩形截面宽度，T形、I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 墙肢截面厚度；
h— 截面高度；
— 截面有效高度；
 — 框支柱截面高度；
— 厚板截面的板厚及有效高度；
、— 纵向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最小锚固长度；
、— 抗震设计时纵向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最小锚固长度；
、— 计算跨度或计算长度、净跨；
s— 沿构件轴线方向上横向钢筋的间距、螺旋筋的间距或箍筋的间距；
A— 构件截面面积；
— 节点核芯区有效截面面积；
— 核芯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箍筋的总截面面积；
— 单根圆形箍筋的截面面积；
、—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 型钢腹板厚度；
— 型钢腹板高度；
  — 临界截面的周长，取距离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周边/2处。
2.2.4计算系数及其他
—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 截面高度影响系数；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 冲切承载力调整系数；
  — 临界截面的周长；
γ— 荷载分项系数、作用调整系数；
— 风荷载分项系数；
— 转换层下部结构与上部结构的等效侧向刚度比；
— 以设计工作年限为重现期的基本风压调整系数；
楼面和屋面活荷载考虑设计工作年限的调整系数；
— 以设计工作年限为重现期的多遇地震调整系数；
以设计工作年限为重现期的罕遇地震调整系数； 
— 厚板约束影响系数；
— 地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
— 抗滑移稳定安全系数。
[bookmark: _Toc118790242][bookmark: _Toc118791272][bookmark: _Toc118777909][bookmark: _Toc118777947][bookmark: _Toc118864913][bookmark: _Toc118797670][bookmark: _Toc118790884][bookmark: _Toc118779290][bookmark: _Toc118777646][bookmark: _Toc118780429][bookmark: _Toc118777713][bookmark: _Toc97019162][bookmark: _Toc257127746][bookmark: _Toc90922370][bookmark: _Toc118864914][bookmark: _Toc118777910][bookmark: _Toc118780430][bookmark: _Toc118777647][bookmark: _Toc118790885][bookmark: _Toc97019163][bookmark: _Toc118779291][bookmark: _Toc118797671][bookmark: _Toc118790243][bookmark: _Toc118777714][bookmark: _Toc118791273][bookmark: _Toc118777948]
3  基本规定
3.0.1车辆基地与上盖建筑宜统一规划，优先采用一体化设计。分期开发时，车辆基地布置宜为上盖建筑功能布局提供灵活性；上盖建筑布局宜为车辆基地空间提供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的条件；上盖建筑结构设计时，应对盖下结构的承载力和变形能力进行复核，保证盖下及整体结构安全。
[条文说明] 根据工程实践，上盖建筑开发相对车辆基地建设通常滞后若干年，有时候开发主体并不一致，一体化设计在操作上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并非没有可能。一体化设计对项目经济性影响主要体现在预留工作的确定性上，因此分期开发的项目应特别关注上盖建筑的设计预留工作，提高综合效益。
从节能及生产人员健康考虑，车辆基地内检修库的双周月检库、定修、临修、大修、架修等检修位置，静调和转向架位置，消防车道位置，可以开设采光井，以提供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的条件。
在已建车辆基地上盖进行建筑结构设计时，应根据竣工图对盖下结构的承载力和变形能力进行复核，保证盖下及整体结构安全。
3.0.2 车辆基地、上盖空间应在满足盖板上下自身安全、功能定位和运营的基础上，合理布局，互不干扰，相对独立；土建工程和机电设备布置应满足车辆基地的相关限界要求。
[条文说明] 作为带上盖开发车辆基地的设计原则，《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有如下具体规定：
1  车辆基地物业开发，首先应明确开发内容、性质和规模，避免其盲目性，造成废弃工程；
2  总平面布置应在保证车辆基地的规模和功能的基础上，对站场布置、房屋建筑、供电、通风与空调、给排水及消防环境保护等设备、设施和物业开发的内容进行统一规划，避免相互干扰；
3  综合考虑车辆基地与物业开发之间内、外道路的合理衔接，并明确车辆基地和物业开发工程接口划分；
4  做好相关市政配套设施的规划；
5  按设计阶段做好投资估算、概算及资金来源和筹措，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和经济、社会效应分析；
根据上盖开发的工程实践，为提高车辆基地上盖建筑开发的品质，本标准建议上盖建筑和车辆基地设计应共同遵守此原则。
3.0.3车辆基地上盖建筑可根据实际开发过程分段确定设计工作年限，车辆基地的设计工作年限不得低于上盖建筑设计工作年限与分期开发滞后年限之和。
[条文说明] 结构可靠性与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长短有关，是结构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确保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对于车辆基地上盖建筑这类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分期开发、建设的建筑，有必要结合具体开发过程，分段采用不同的设计工作年限，即车辆基地设计工作年限适当延长，上盖建筑设计工作年限不需另外延长。当分期开发滞后年限超出预留设计工作年限时，应按《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等相关标准对车辆基地结构可继续工作年限进行鉴定，必要时应采取如加固、减震等可靠措施，确保车辆基地的工作年限可以满足上盖建筑的设计工作年限要求。
3.0.4车辆基地设计应考虑车辆基地运营产生的振动和噪声对上盖建筑的影响，采取有效的减振降噪方案；当车辆基地的减振降噪措施不能满足上盖建筑使用要求时，上盖建筑设计应根据实际条件采取隔振、隔声屏障等阻断传播途径的措施，或其他减振降噪措施。
[条文说明]噪声与振动控制对上盖建筑开发有重要影响，涉及环保、建筑、城市规划、新型材料等多个领域配合，需要上盖和车辆基地设计共同解决。目前我国还没有具体的轨道交通减振降噪的国家标准与设计规范，一般依据《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等相关规范设计。
在国内外地铁工程中应用比较普遍，对控制和减缓地铁列车噪声、振动具有明显效果的减振降噪措施主要有：金属弹簧浮置减振道床、橡胶浮置板减振道床、轨道减振器、各种弹性扣件以及各种形式的声屏障等。
当上述措施不能完全满足上盖声环境质量要求时，应从车辆、轨道结构、振动噪音传播、结构分离等多角度出发，进一步采取隔声、隔振措施，实现减振降噪。对于隔震方案，宜和地铁振动的减振措施综合考虑，可采用既隔地震作用，也隔车辆振动作用的复合型隔震（振）技术，实现“震振双控”。
3.0.5车辆基地盖板防水等级宜取一级，采用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应低于P6。如上盖建筑为近期开发，可按临时防水设计，防水等级可取二级。
[条文说明] 当上盖建筑与车辆基地分期实施时，盖板作为临时屋面，需确保防水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以免因漏水等原因对盖板下部车辆基地的使用造成影响，故盖板上需要根据下部建筑的使用要求设置临时或永久性的防水层及保护层。虽然分期实施时可能铲除盖板保温层和防水层等建筑做法，但为保障车辆基地正常运营，有必要对屋面防水提出较高的要求。
上盖建筑内有水用房、商业配套设施，如厕所、茶水间、暖通机房、消防泵房、隔油池、污水池、餐饮商铺的厨房等不应贴邻车辆基地的变电所、配电间等重要电气机房正上方设置。目的是为了防止上盖建筑内相关有水设备用房因漏水影响下方车辆基地变电所、配电间等重要电气机房的安全使用，造成运营事故。
由于车辆基地盖板面积较大，宜采取结构找坡的方式进行有组织排水。
“近期”可考虑为五年，年限自屋面完成防水之日算起。
3.0.6车辆基地与上盖机动车、人行出入口应合理布局，相互避让，其数量、宽度、坡度应满足各自消防及疏散要求。各出入口与城市道路系统衔接的引道可共用。
[条文说明] “各出入口与城市道路系统衔接的引道可共用”系参考上海市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上盖建筑设计标准》DG/TJ 08-2263-2018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Hlk91513340]3.0.7作为室外安全疏散的盖板、上盖地坪宜设置两组不少于双车道的通往城市道路的机动车匝道，并宜有两组匝道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坡度不宜超过8%；机动车出入口之间，以及与车辆基地出入口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15米。机动车出入匝道宜作为盖下及上盖结构的一部分，参与结构的计算分析。
[条文说明] 上盖板的匝道如作为消防通道的一部分时，应满足消防通道的相关要求。上盖板匝道通常要作为盖板出让的交地条件，宜作为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参与结构的计算分析。
3.0.8盖板、上盖地坪应考虑上盖建筑和周边人群经地铁出行的双向需求，合理设置直达城市地面的人员专用垂直交通设施。垂直交通设计可采用坡道、楼梯、垂直电梯、扶梯等设施，并满足无障碍通行的要求。自动扶梯和电梯不应作为安全疏散设施。
3.0.9盖板、上盖地坪与车辆基地相邻临空部位应设置防止车辆或人员坠入或攀爬等安全防护措施；相邻轨行区临空部位还应设置防高空抛物措施。对车辆可到达的区域护栏，应符合《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 条文中所述措施主要确保车辆基地的运营安全。安全防护措施的设置应满足国家、广东省相关规范及地铁集团运营管理要求。为杜绝汽车冲出盖上车库或上盖地坪，造成次生灾害，要求汽车所能抵达的区域，应按照《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有关汽车护栏的设计要求进行护栏设计。
3.0.10上盖建筑的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应在区域规划中总体平衡，报深圳市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且符合《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的规定。
[条文说明]按照《人民防空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结合新建民用建筑应该修建一定数量的防空地下室。由于车辆基地通常建于地面，不带地下室，属于由于结构条件限制不宜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情形，国家允许将应修建防空地下室的资金用于在居住小区内，易地建设单建掘开式人防工程。具体要求按深圳市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深圳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民防委员会）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90922371][bookmark: _Hlk54182107]4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90922372][bookmark: _Hlk40801899]4.1  一般规定
4.1.1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的设计宜综合考虑建设成本、施工难易、工期以及预留等因素，落地竖向构件应考虑限界的影响，可采用全框支转换等结构体系。
[bookmark: _Hlk58802063][条文说明]上盖建筑的结构方案可选择抗震和隔震结构设计方案，重点解决车辆基地上盖结构严重的竖向不规则问题，具体设计中宜综合相关条件及需求，对抗震和隔震方案进行比选。
根据车辆基地的使用要求及结构特点，采用全框支转换结构体系对盖下结构布置及使用影响最小，同时又能满足上盖建筑在规划、功能等方面的需求，是一种较为合适的抗震结构体系。
4.1.2全框支转换结构应通过大震弹塑性时程分析对预设的性能目标进行验证，并对屈服机制进行论证。
[条文说明]全框支转换结构属于抗震规范、高层混凝土结构规程和高层钢结构规程未列入的结构形式，存在较多《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技术要点》（建质[2015]67号）所列的不规则项，按常规的弹性设计方法无法反映弹塑性结构的屈服机制。本条是全框支转换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
4.1.3车辆基地应按《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且不应低于上盖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
[条文说明] 车辆基地的主要厂房停车库、列检库等抗震设防类别多为标准设防类，其中含控制中心、变电所、通信信号用房的结构单元为重点设防类。当上盖建筑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时（如学校、幼儿园等），车辆基地相关区域设防标准需要相应提高。由于上盖开发相对滞后，车辆基地设计阶段应对上盖业态分布有所考虑，明确上盖可能开发的区域，做好设计预留。
[bookmark: _Hlk90887454]4.1.4车辆基地设计采用的材料强度及延性要求应与上盖开发要求相匹配，满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有关规定。
4.1.5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结构适用高度宜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规定，全框支转换结构可按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或上盖建筑的结构类型确定。
[条文说明] 建筑高度（含盖下）从室外地面开始计算。关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适用高度，本标准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执行，全框支结构的适用高度参照上盖建筑的结构类型执行。主要原因如下：
[bookmark: _Hlk90887640]1  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解释为“从安全和经济诸方面综合考虑”。对比GBJ89、GB50011（2001、2010）等的相关规定，对现浇钢筋混凝土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度除板柱-抗震墙结构在2001版规范有过较大调整，其它各类结构调整微小。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与3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2  2002、2010、2015年先后颁布了《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11号），《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技术要点》（建质[2010]109号）、（建质[2015]67号）等设计规定和指导意见，在工程实践中广泛执行。适用高度在高层建筑结构超限判断中处于最重要地位，只要结构高度超过《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相关规定，就需专门研究，进行专项审查，在工程实践中已形成完善的设计、审查流程，确保结构安全。
3  随着我国工程技术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结构设计、试验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以剪力墙住宅发展为例，二十一世纪初期住宅多采用剪力墙结构或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高度一般在100m左右，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现如今更多采用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住宅高度在150m~180m左右，甚至更高。
4  对于车辆基地特有的全框支结构，除在转换层位置有内力、刚度突变外，其上部结构地震响应符合各自结构类型的特点。通常在保证下部结构侧向刚度（如保证除框架结构外的转换层的弹性层间位移角不超过1/2000等），按性能化设计方法，提高关键构件承载力后，可参考上盖结构类型确定结构适用高度。
5  本标准提出适用高度主要是便于设计人确定结构高度的合理性，是现阶段建设或研究证明比较适宜实施的高度；通常由于竖向布置严重不规则，这类结构实施中均需进行抗震超限审查，高度一般不是控制结构超限的最主要因素。
4.1.6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结构的抗震等级可根据上盖结构类型确定，框支框架的抗震等级不应低于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中框支框架的抗震等级。当塔楼相关范围相邻楼层竖向构件抗震等级级差超过一级时，应设置过渡层调整，使级差不超过一级，过渡层不宜少于两层。
[条文说明]当因局部提高下部结构竖向构件抗震等级导致塔楼相关范围相邻楼层竖向构件抗震等级级差超过一级时，为避免结构沿竖向刚度或抗侧力承载力变化过大，导致薄弱层的变形和构件应力过于集中，造成严重震害，应设置过渡层调整。
4.1.7 全框支剪力墙结构，其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可从转换层板顶算起；
2  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可取至转换层以上两层且不宜小于被转换墙体总高度的1/10。
4.1.8车辆基地结构的岩土勘察应根据上盖建筑规模、特征、场地、地基复杂程度等，按《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标准》JGJ/T72的相关要求进行勘察，适当增加控制性勘探点的数量，为基础设计提供建议和相关技术参数。
[条文说明]鉴于大部分上盖建筑属于高层建筑且总平面布置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车辆基地岩土勘察应根据项目整体情况制定勘察方案，钻孔的数量和深度等应满足上盖设计不确定性需求及《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标准》JGJ/T72的相关要求。
4.1.9车辆基地结构的耐久性设计应根据设计工作年限，区分构件的使用、环境等条件，按《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50476的相关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当缺少可靠工程经验时，可按设计工作年限100年进行结构耐久性设计。
[条文说明] 拟开发上盖车辆基地多为开敞结构，与一般民用建筑的室内环境有较大差别，外围构件通常处于日晒雨淋，干湿交替的状态，环境影响较为复杂，其结构耐久性需要单独考虑。如美国ACI设计规范要求室外淋雨环境的梁柱外侧钢筋（箍筋或分布筋）保护层最小设计厚度为50mm（钢筋直径不大于16mm时38mm），英国BS8110设计标准（60年设计工作年限）为40mm（C40）或30mm（C45）。
当车辆基地与上盖分阶段开发时，车辆基地屋面具有屋面和未来临时施工作业面等不同的使用、环境条件，其耐久性设计需要同时满足每种环境作用要求。
4.1.10车辆基地盖板及承重构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盖板梁、板底部钢筋及梁侧面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45mm。
[条文说明]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相关要求，上盖民用建筑的火灾危险性与车辆基地有较大差别，一般需独立建造。当将二者空间组合在同一座建筑内时，需在水平与竖向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分隔，并使各自的疏散设施相互独立，互不连通。《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为了确保上盖建筑的安全及车辆基地在火灾时能保持较高的耐火性能，要求车辆基地的顶盖（即本标准的盖板）和车辆基地内建筑的承重结构的耐火极限至少要达到3.0h，其它功能区间建筑楼板的耐火极限可根据耐火等级确定。
盖下单体建筑具体功能及耐火等级可参考表1

表1  盖下单体建筑功能及耐火等级
	建筑物名称
	主要功能
	火灾危险性类别
	耐火等级

	检修库
	临修、定修、大架修、静调和转向架、辅助检修区等
	丁类
	一级

	运用库
	停车列检、周月检库等
	戊类
	一级

	调机车库
	调机、轨道车及工程车的检修
	丁类
	一级

	物资库
	机械仪器表存放、立体仓储区
	丁类
	一级

	
	大件存放区
	戊类
	一级

	综合维修
	综合维修中心、工区
	丁类
	一级

	镟轮库
	镟轮
	丁类
	一级

	吹扫库/清扫库
	车辆吹扫/清扫
	戊类
	一级

	洗车库
	洗车
	戊类
	一级

	工程车库
（电力牵引）
	工程车停放、检修
	丁类
	一级

	牵引降压所
	牵引供电及变配电
	丁类
	一级

	试车线用房
	列车调试配套用房
	戊类
	一级


注：杂品库、劳保用房等丙类及以上库房不应设置在盖下；物资库内存放物均为难燃或不燃物品，同时满足可燃包装重量不大于存放物品本身重量的1/4或可燃包装体积不大于存放物品体积的1/2；表中未涉及的其余生产用房的火灾危险性分类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第3.1.1条执行
提高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耐火极限通常采用以下方法：1）增加钢筋混凝土构件截面尺寸；2）增加钢筋混凝土构件的钢筋保护层厚度。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条文附录，可以确定：
180mm厚钢筋混凝土实体承重墙耐火极限可达3.5h，截面300x300的钢筋混凝土柱耐火极限可达3.0h，说明竖向承重构件在截面足够的情况下，可不考虑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影响；
对于简支的钢筋混凝土梁，混凝土保护层厚度40mm和50mm对应的耐火极限分别为2.9h和3.5h，本标准偏于安全地取45mm作为耐火极限3.0h的钢筋混凝土梁保护层厚度限值；
对于现浇的整体式梁板，截面厚度不小于120mm，混凝土保护层厚度10mm和20mm对应的耐火极限分别为2.50h和2.65h，本标准根据深圳地铁相关工程实践，偏于安全地取45mm作为耐火极限3.0h的钢筋混凝土板保护层厚度限值，当有可靠工程依据时，可适当减小楼板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本条文主要目的是帮助上盖设计单位在进行设计预留或对盖下结构复核时，对下部结构构件的基本要求有一个了解，保证上盖开发后车辆基地结构仍满足结构安全的要求。
[bookmark: _Toc90922373]4.2  结构布置
4.2.1上盖建筑的柱网、承重墙体等结构抗侧力构件宜沿车辆基地柱网的两个主轴方向正交布置，上盖建筑直接落地的竖向构件布置应满足车辆基地的限界要求。
[条文说明]对于常规采用梁式转换的上盖，当柱网与车辆基地斜交布置，会导致较多超过3次的结构转换，转换梁之间支承关系欠清晰，地震力传递复杂，施工困难。
车辆基地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停放和检修的主要场所，上盖建筑的结构体系设计应以车辆基地的安全使用为前提条件。独立设置的结构柱、承重墙、高层建筑核心筒等盖板或上盖地坪上部结构不应伸入轨行区车辆安全行驶的限界范围内，不得影响车辆基地的使用功能和火灾工况下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出入段线、试车线和咽喉区柱网应符合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和行业标准《地铁限界标准》CJJ/T 96的有关规定。
4.2.2当车辆基地及其上盖建筑共同形成多塔结构时，各塔楼结构单元宜简单、规则，尽量减少《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所列扭转、凹凸、楼板局部不连续等不规则项目，塔楼布置相对裙房宜对称、均匀。当塔楼偏置无法避免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弱侧边跨结构，提高底盘整体的抗扭刚度。
[条文说明]车辆基地上盖建筑一般以车辆基地为大底盘，形成多塔结构，属于复杂高层建筑，其竖向布置存在较多不规则项目，减少平面不规则项目可以降低结构的复杂程度，提高项目的经济性及可靠性。
这里的“塔楼偏置”是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技术要点》（建质[2015]67号）表3a所列不规则项目“单塔或多塔与大底盘的质心偏心距大于底盘相应边长20%”，在车辆基地的咽喉区设计中表现得比较突出，设计中需特别留意，采取有效措施，并加以充分论证。
4.2.3车辆基地盖体超长时应进行温度应力分析，在考虑了温度应力对结构的不利影响，并采用有效的构造、施工措施减小温度和混凝土收缩对结构影响的条件下，结构伸缩缝间距可控制在200米左右，不宜超过250米。
[条文说明] 减少车辆基地的结构伸缩缝可以增加车辆基地平面整体性和盖下结构的侧向刚度。同时为上盖建筑灵活布置预留空间，是解决车辆基地屋面防水和防火最有效的手段。
根据《广州地铁十三五新线超长盖板设计标准专题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综合上盖建筑使用，车辆基地防火、防水要求，抗震设计及经济性等多项因素，建议结构伸缩缝以200m左右为限。对于上盖塔楼高度相差悬殊，布置不均匀、不对称的区域，允许减小结构伸缩缝间距，使每个塔楼形成一个独立的结构单元。同时，对结构伸缩缝间距加大后引起的结构问题应进行针对性的加强。
4.2.4上盖建筑与车辆基地竖向构件宜上、下连续贯通；当上部竖向构件无法贯通落地时，可利用盖板或上盖地坪设置结构转换层。转换层不宜设置在上盖地坪的上层塔楼内。转换构件宜采用梁式转换，也可采用厚板转换或其它转换体系，电梯间剪力墙筒体的尺寸及布置宜与盖下柱网布置相适配。上盖建筑的电梯基坑底面标高不宜低于盖板框架梁底。
[条文说明]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在车辆基地上盖建筑设计中仍较多使用，当上盖建筑设计条件明确时，应尽量保证有较多的楼电梯间或核心筒剪力墙落地，形成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当转换层设置在上盖地坪的上层塔楼时，存在立面收进，框支底盘偏小、高振型对结构内力影响更为突出等抗震不利条件，当无法避免时，应充分论证，采取更加有效的抗震措施。
对于全框支剪力墙的结构布置，通过对昂鹅、塘朗等车辆基地上盖研究发现，昂鹅车辆基地运用库标准柱网为12m × 8m，塘朗车辆基地列检库标准柱网为13.3m × 6m，研究住宅户型核心筒尺寸约为12.65m × 8.9m，如果可以调整车辆基地柱网尺寸或核心筒尺寸，比较容易实现核心筒剪力墙的直接转换，避免诸如核心筒等重要剪力墙二次转换、框支柱中柱上方设置门洞等不利结构布置，使转换层传力更直接，受力更合理。
[bookmark: _Hlk86922678]4.2.5抗震设计时，车辆基地及上盖高层建筑相邻楼层的侧向刚度比可采用JGJ3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和判别，车辆基地与其相邻上层结构的侧向刚度比值不宜小于0.35。
[条文说明]刚度的分布影响结构层间弹性位移分布，在以小震设计为主的线弹性设计中，将刚度比控制在相对规则的范围内，可以简化抗震设计。对于车辆基地上盖建筑这类复杂高层建筑，首、二层刚度突变无法避免，存在明显的软弱层，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相关规定，结构薄弱层在地震作用标准值作用下的剪力应乘以1.25的增大系数。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结构设计表明，按此放大系数进行小震设计很难实现预期的性能目标，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严格控制车辆基地与其相邻上层结构的侧向刚度比意义不是很大。
本标准保留侧向刚度比限值要求是为了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接轨。深圳、广州已完成的多个车辆基地上盖项目的超限审查或预审表明，在裙房层间弹性位移角不超过1/2000，弹塑性位移角不超过1/200的条件下，各项目首、二层侧向刚度比均不小于0.35，同时可以满足上盖开发强度提升的要求。为避免出现更加严重的刚度不规则方案，有必要对首、二层刚度比限值适当约束，本标准建议取值0.35。
[bookmark: _Hlk86922791]4.2.6当车辆基地楼层既是薄弱层又是软弱层时，其楼层受剪承载力不宜小于相邻上一楼层的40%。
[条文说明]车辆基地首层较高，计算高度通常大于相邻上层层高的1.5倍，易出现侧向刚度不规则。当结构在二层转换时，框支柱的配筋通常会直接延伸至首层，易出现受剪承载力小于相邻上一楼层的65%的情形，导致软弱层和薄弱层出现在同一楼层，对结构抗震很不利。
由于薄弱层是根据楼层受剪承载力来判断的，而规范提供的判别相邻楼层的抗剪承载力之比，仅反映了相邻楼层抗剪能力的相对强弱，并不能直接反映结构抗剪最薄弱的楼层位置。魏琏在《中国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方法发展若干问题分析》中指出，薄弱层可通过楼层屈服强度系数来进行判断，重点验算该系数最小的楼层（部位）和相对较小的楼层，一般不超过2～3处，进行弹塑性位移验算。屈服强度系数可由按实际配筋计算的楼层剪力与按照大震等效弹性计算出楼层剪力相比得到。从设计实践可以发现，按照现行规范的小震设计方法，经过各种计算放大及构造加强措施等设计的车辆基地全框支结构，其底层及转换层的屈强系数均大于1.5，且大于转换层以上的各楼层，并非最薄弱楼层。近年广州大学、同济大学所做多个全框支剪力墙结构振动台试验证明，当将裙房弹塑性位移角不超过1/200时，以“底部框支框架晚于转换层以上部分结构屈服”为屈服机制的全框支转换结构不会发生底框薄弱层破坏。
为了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接轨，本标准保留薄弱层受剪承载力限值要求。深圳、广州已完成的多个车辆基地上盖项目的超限审查或预审表明，在裙房层间弹性位移角不超过1/2000，弹塑性位移角不超过1/200的条件下，各项目首层受剪承载力一般不小于相邻上一楼层的40%，同时可以满足上盖开发强度提升的要求。为避免出现更加严重的薄弱层方案，有必要对首层与相邻上一楼层受剪承载力比值加以约束，本标准建议取值40%。
4.2.7软弱层和薄弱层在同一楼层时，薄弱层地震剪力宜根据性能目标要求乘以相应的放大系数。
[bookmark: _Hlk86922998][条文说明]车辆基地首层极易出现软弱层与薄弱层同层的情况，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规定的薄弱层地震剪力放大系数偏小，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设计原则，需要乘以更大的放大系数。由于这类结构需要进行性能设计，而采用中震弹性或中震不屈服设计时，材料强度取值、荷载分项系数取值均有所不同，因此需采用不同的地震作用放大系数。此外，《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通过“强剪弱弯”、“强柱弱梁”内力调整及抗震构造加强措施已使框架（框支）柱承载力超强，但是框架梁的抗弯能力没有调整，一般的地震作用放大系数对柱配筋无影响，对梁受弯配筋来说又不足，需要将内力放大到与中震作用相当，才能满足性能设计的要求。本条可作为方案设计阶段控制构件截面的一个参考条件。
4.2.8车辆基地上盖全框支托墙转换层上、下结构等效侧向刚度比宜以单塔计算结果为准，宜采用图4.2.8所示的计算模型按下列公式计算转换层下部结构与上部结构的等效侧向刚度比。宜接近1，不应小于0.8。
      （4.2.8）
式中——转换层下部结构与上部结构的等效侧向刚度比；
    ——转换层及其下部结构（计算模型1）的高度；
    ——转换层及其下部结构（计算模型1）的顶部在单位水平力作用下的侧向位移；
    ——转换层上部若干层结构（计算模型2）的高度，其值应等于或接近计算模型1的高度，且不大于；
    ——转换层上部若干层结构（计算模型2）的顶部在单位水平力作用下的侧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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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8 转换层上、下等效侧向刚度计算模型



[条文说明]对于转换层上、下部刚度比的算法工程实践中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总体来说认为现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采用简化算法计算二层转换的等效侧向刚度结果失真，低估了盖下结构的侧向刚度。对比《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修订历史可以发现，转换层在二层时，等效侧向刚度比的计算方法2010版高规采用的是剪切刚度比，2002版高规采用的是等效刚度（俗称剪弯刚度）算法。查看2002版高规的背景资料（《复杂高层建筑结构设计》），“随转换层位置的提高。等效刚度比加大（剪切刚度比不变），因此对框支层数大于1层的带转换层剪力墙结构，等效刚度比更能反映其刚度变化情况”。全框支托墙转换结构框支柱截面普遍较大（在2米左右，甚至更大），按杆单元计算低估了此类“大柱”的真实刚度，本标准建议采用等效刚度算法，即《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算法。
根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要求，下部与上部的等效刚度比宜接近于1，但是在实际设计中，由于薄弱层计算地震剪力放大、构件设计内力放大等原因，通常大于1。2002版高规曾经限制此值不应大于1.3，2010版高规则取消了此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由于要重点保护下部结构安全，在采用了现行规范的相关抗震措施后，较多转换结构的下部结构具有相当的安全储备。对于车辆基地这类采用性能设计的结构，通过提高转换结构性能目标来实现下部结构“超强”，大于1.3属于正常结果。
对于多塔全框支转换结构，除了提高转换层下部结构的整体刚度外，尚需避免局部刚度不足导致应力集中，因此转换层上、下结构等效侧向刚度比宜以单塔计算结果作为控制条件。由于车辆基地柱网跨度普遍较大，塔楼相关范围通常可以考虑外延一跨框架范围（跨度较小时，例如不超过9m时，可考虑外延两跨）。
4.2.9车辆基地盖板的厚度不宜小于200mm。
[条文说明]考虑因素有：
1  防火要求，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规定，现浇整体式梁、板，当板厚120mm，保护层厚度为20mm时，不燃性耐火极限2.65h，深圳地铁相关工程实践，一般以45mm作为盖板底面保护层厚度；
2  结构受力要求，由于车辆基地上盖结构通常在二层转换，首层作为转换层相邻楼层和薄弱层，地震力相应放大，需要适当加强；
3  结构耐久性要求，作为上盖施工的作业面，受力条件及使用环境与地下室顶板类似，故建议楼板厚度不宜小于200mm。
4.2.10转换层楼盖宜采用正梁（楼板在转换梁上翼缘位置）的布置方式，楼板厚度不宜小于180mm，转换区域楼板厚度宜适当加厚。当转换梁腹板两侧楼板高差较大时，可采取梁腹加腋等加强措施，保证水平力的有效传递。
[条文说明]由于剪力墙相对全框支转换梁多为偏置，适当增加转换区域楼板厚度易于协调变形，使上部剪力墙不至于过厚。考虑车辆上盖地坪通常有覆土要求，结构转换区域与非转换区域通常存在较大高差，影响水平力的传递，当高差大于梁高或600mm时可判别为高差较大。
4.2.11框支柱截面尺寸不宜小于1400mm × 1400mm，框支柱在车辆基地楼层的纵筋配筋宜在计算配筋面积的基础上适当增加10%。
[条文说明]由于车辆基地轨行区有限界要求，跨轨道方向柱截面大小受限，给出最小尺寸要求，便于方案阶段控制框支柱截面不至于过小。
罕遇地震弹塑性时程分析表明，当车辆基地首层成为薄弱层（受剪承载力小于相邻上部楼层的65%）时，柱脚容易出现弯曲损伤。广州大学对全框支剪力墙厚板转换结构（二层转换）进行了拟静力试验，模型比例1：5，试验表明弯曲裂缝首先出现在上部剪力墙根部，然后出现在首层柱的上端，证明首层框支柱比其上一层更弱，有必要适当加强，建议框支柱在车辆基地楼层纵筋配筋率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适当放大。
4.2.12钢筋混凝土框支结构及剪力墙底部加强区应采用现浇结构。
[条文说明] 转换层上部剪力墙底部加强区为潜在塑性铰区，需要具有良好的延性，因此应采用现浇结构。
[bookmark: _Toc90922374]4.3  荷载、作用和结构计算
4.3.1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的荷载、作用应根据开发时序、工作年限等不同条件，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有关规定及相关厂房工艺要求确定。
[条文说明] 当车辆基地与上盖分期开发时，可根据不同使用阶段分别设计，分段考虑设计工作年限及受荷条件。
4.3.2考虑非标准设计工作年限的车辆基地，其可变荷载设计工作年限调整系数可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 楼面和屋面活荷载考虑设计工作年限的调整系数应按表4.3.2-1采用。
表4.3.2-1  楼面和屋面活荷载考虑设计工作年限的调整系数
	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年）
	50
	75
	100

	
	1.0
	1.036
	1.061


注： 1 当设计工作年限不为表中数值时，调整系数可按线性内插确定
     2 对于荷载标准值可控制的活荷载，设计工作年限调整系数取1.0
2. 以设计工作年限R为重现期的基本风压值可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相关规定按下式确定：
                     （4.3.2）
式中：R ——设计工作年限；
      ， ，——分别为重现期为R、10、100年时的风压值。
也可根据表4.3.2-2调整。
表4.3.2-2  以设计工作年限为重现期的基本风压调整系数
	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年）
	50
	75
	100

	
	1.0
	1.061
	1.105


注：当设计工作年限不为表中数值时，调整系数可按线性内插确定。
[条文说明] 车辆基地作为上盖建筑的底盘对整体结构的安全至关重要，根据结构可靠性要求，非标准设计工作年限的活荷载及风荷载应加以修正。此调整系数仅针对分期开发的车辆基地设计，上盖结构设计无特别工作年限要求时，不必调整。本条相关系数及公式均选自《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的相关条文。
荷载标准值可控制的活荷载基本包括三类：1）以储物重量为主的楼面活荷载，如书库、档案库、贮藏室等；2）以车辆重量为主的、按等效均布方法确定的汽车通道及停车库活荷载；3）以设备重量为主的、按等效均布方法确定的工业楼面活荷载。其他如吊车荷载等以设备核定参数为主确定的活荷载也属于此类荷载。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设计工作年限调整系数取1.0隐含两层意思，即此类活荷载既不会随设计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加，也不会随设计工作年限的减小而减小，这一点对厂房设计中的吊车荷载尤为重要。
基本风压也可以通过实际统计结果确定。
4.3.3考虑非标准设计工作年限的车辆基地，其截面抗震设计的地震作用取值调整系数可取预估设计工作年限与50年重现期的地震作用的比值，具体如下：


表4.3.3  不同设计工作年限与50年重现期的地震作用的比值系数
	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年）
	60
	75
	100

	多遇地震调整系数
	1.10
	1.25
	1.45

	罕遇地震调整系数
	1.05
	1.15
	1.30


注：当设计工作年限不为表中数值时，调整系数可按线性内插确定。
表中：， ——分别为设计工作年限多遇地震或罕遇地震作用取值与50年重现期的地震作用的比值系数。
[条文说明]由于我国的地震动参数的区划图仅给出了50年超越概率的地震作用水准，对于设计工作年限不同于50年的结构，其地震作用需要作适当调整，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条文说明，得到相应设计工作年限地震作用取值的比例关系。此比值系数仅针对分期开发的车辆基地设计，上盖结构设计无特别工作年限要求时，不必调整。
4.3.4当上盖塔楼结构的抗侧力构件与裙房柱网相交角度大于15°时，应分别按塔楼、裙房抗侧力构件方向计算水平地震作用，时程分析宜考虑最不利地震角的影响。
[条文说明] 相同水平的地震沿着不同的方向作用，结构地震反应的大小一般也不同。当上盖塔楼结构的抗侧力构件与裙房柱网斜交，地震作用传递比较复杂，建议时程分析考虑最不利地震角的影响。
4.3.5对上盖塔楼主迎风面与车辆基地不同的高层建筑，宜考虑风向角的影响。当上盖多栋建筑相互间距较近时，宜考虑风力相互干扰的群体效应。一般可将单栋建筑的体型系数乘以相互干扰增大系数，该系数可参考《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或类似条件的试验资料确定。
[条文说明] 由于盖下柱网与塔楼柱网斜交，导致车辆基地与上盖建筑迎风面及风向角有所不同，设计时需要特别留意，保证风载传递的正确性。
4.3.6按弹性方法计算的风荷载或多遇地震标准值作用下的楼层层间位移角及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其限值可根据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的结构类型确定，宜符合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定。其中全框支结构的框支柱在各层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不宜超过1/2000；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不宜大于1/200，不应大于1/150。
[条文说明] 弹性层间位移角控制是构件截面大小，刚度大小的宏观指标；弹塑性层间位移角是控制弹塑性变形的指标，这里控制指标弹性层间位移角1/2000与传统意义控制层间开裂不同，其意义在于按此位移角控制框支柱刚度的全框支转换结构，通过性能设计，一般可以将罕遇地震作用下框支柱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控制在1/250之内，比《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建议的结构竖向构件对应于不同破坏状态的最大层间位移角参考控制目标“不严重破坏”有所提高，基本可以满足“中等破坏”的控制目标，与提高下部结构性能水准的设计要求一致。《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给出了变形最大的楼层中竖向构件最大位移角限值，如下表所示
表2  结构竖向构件对应于不同破坏状态的最大层间位移角参考控制目标
	结构类型
	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不严重破坏

	钢筋混凝土框架
	1/550
	1/250
	1/120
	1/60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筒中筒
	1/1000
	1/500
	1/250
	1/135

	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板柱-剪力墙、框架-核心筒
	1/800
	1/400
	1/200
	1/110

	钢筋混凝土框支层
	1/1000
	1/500
	1/250
	1/135

	钢结构
	1/300
	1/200
	1/100
	1/55

	钢框架-钢筋混凝土内筒、型钢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内筒
	1/800
	1/400
	1/200
	1/110



全框支转换结构属于规范中没有的新型结构体系，参考规范中对部分框支剪力墙的设计要求，列出相关设计建议。对于全框支转换结构，从严控制底框各薄弱楼层的变形。
4.3.7车辆基地全框支转换结构应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补充计算。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相关规定，可取三组加速度时程曲线输入，计算结果宜取时程法包络值和振型分解反应谱法二者的较大值。
[条文说明] 研究发现，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进行分析时，全框支剪力墙结构的高振型参与质量系数占比较大，有些结构第（7~10）阶（单塔）或以上（多塔）的单阶振型参与质量系数可达25%以上。时程分析时，天然波强烈变化的短周期成分对上部结构的抗震设计影响较大，由于研究样本有限，暂时无法揭示其规律，设计时应特别留意，给予重视。时程分析应尽量采用与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接近的天然波。
4.3.8 车辆基地上盖结构的分析模型应根据研究目的、结构受力等实际情况，分别选取能较准确地反映结构整体、局部或构件实际受力状况的结构单元分析计算。
[条文说明]有时软件对不同结构单元、连接的处理不能准确反应结构整体、局部或构件实际受力状况，在全框支这类复杂结构的设计过程中，有必要根据设计目标，选择适宜的设计假定、合理的结构单元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4.3.9在全框支转换结构整体计算中，宜考虑转换梁、柱或板、柱节点区的刚域影响，刚域的长度可参考《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车辆基地转换梁、柱截面相对其跨度较大，其计算长度对结构楼层刚度影响较大，对整体指标有一定的影响。
4.3.10 车辆基地全框支转换结构应采用至少两个不同力学模型的结构分析软件进行整体计算，其中一个软件宜为国际通用成熟软件。计算软件需准确反映构件受力和结构传力特征。两个软件的计算结果应基本保持一致，确保力学结构分析的可靠性。
4.3.11 车辆基地全框支转换结构进行弹塑性计算分析时，应采用动力时程分析方法，地面运动加速度时程的选取、预估罕遇地震作用时的峰值加速度取值应符合JGJ3的相关要求。当塔楼抗侧力构件与裙房柱网相交角度大于15°时，时程输入宜考虑最不利地震角方向影响。
[条文说明] 车辆基地全框支转换结构通常存在竖向体型收进不规则，地震作用下，与底盘周期相近的短周期振型反应占比较大，采用静力弹塑性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车辆基地柱网与上盖塔楼斜交时，宜考虑最不利地震作用方向的影响。
4.3.12结构构件的弹塑性性能可依据现行广东省标准《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规程》DBJ/T 15-151或《建筑结构抗倒塌设计规范》CECS 392所规定的判别标准和方法进行复核。
[条文说明] 结构构件的弹塑性损伤描述可基于材料应变或构件的转角。现行广东省标准《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规程》DBJ/T 15-151给出了钢筋混凝土和型钢混凝土构件（梁、柱、剪力墙）承载能力-变形大小-损坏程度的对应关系，可通过大震作用下结构弹塑性计算得到的构件变形预测构件的损坏程度；《建筑结构抗倒塌设计规范》CECS 392：则分别给出了压弯破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基于应变和基于转角的地震损坏等级判别标准，可用于复核结构的抗震性能目标。
4.3.13 大底盘多塔楼结构，宜按整体模型和各塔楼分开模型分别计算，整体模型主要计算多塔对大底盘部分的影响，分塔计算主要考虑塔楼高振型地震反应的影响，并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相关规定采取相应的抗震加强措施。分塔模型中裙房结构宜取塔楼范围外扩1~2跨。
[条文说明]塔楼在底盘平面上布置的均匀性对地震作用在裙房结构中地传递与分配影响较大，应通过整体模型分析；立面收进塔楼高振型参与质量占比较大，有时整体分析无法反映此影响，因此分塔设计主要考虑高振型影响。
4.3.14全框支转换结构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4.3.15当车辆基地与上盖分期建设时，应根据不同使用条件分别进行计算分析，并采用较不利的结果进行结构设计。
[条文说明] 当车辆基地与上盖分期建设时，通常需要考虑的使用条件有：单纯车辆基地使用阶段、上盖建筑施工阶段、最终形成整体建筑阶段等。各阶段设计均需保证车辆基地的正常使用与安全。


[bookmark: _Hlt143049821][bookmark: _Toc90922375]5  全框支厚板转换结构
[bookmark: _Toc90922376][bookmark: _Toc97019164]5.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Hlk86925938]5.1.1采用厚板转换的车辆基地上盖建筑，在结构整体计算分析时应考虑厚板面外刚度影响，其面外刚度宜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也可近似将柱上板带等效为框架梁进行分析计算。
[条文说明]面外刚度是厚板结构传力的关键，上部结构主要通过厚板面外刚度改变传力途径，将荷载传递到下部竖向构件中。结构整体分析时，厚板平面内可以按无限刚考虑。
5.1.2转换厚板的平面尺寸，应根据盖板上、下部结构布置、荷载分布及相关范围内建筑功能、标高要求等因素确定。转换厚板降板及与周围普通楼板交界处理等可采用楼板加腋或设置暗梁等方式过渡。
5.1.3转换厚板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5，不宜超过C60；当厚板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上部竖向构件时，应验算厚板顶面的局部受压承载力。
[条文说明]考虑目前商品混凝土质量及高标号混凝土对大体积混凝土质量的影响，暂规定转换厚板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超过C60。
5.1.4转换厚板的板厚可由抗弯、抗剪、抗冲切截面验算确定，并满足承载力和变形的要求。
[bookmark: _Hlk86925816]5.1.5采用有限元分析的厚板，可根据应力分布特点划分板带，基于板带内力结果配置受力钢筋，板带宽度可取转换板厚度。
[条文说明]厚板与一般无梁楼盖的区别在于：无梁楼盖平面外通常以承受均布荷载为主，即便有集中荷载，其量级也无法与承托数层结构的厚板相比。厚板设计时，可根据应力分布的不同，对局部应力较大区域划分单独板带。也可按等代平面框架分析，等代梁划分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90922377]5.1.6转换厚板板面开洞宜避开框支柱顶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及沿主要抗侧力方向与其相邻框支柱连线之间的板带，板带宽度不宜小于厚板的厚度。
5.2  截面设计及构造
5.2.1转换厚板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的作用组合效应应满足《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Hlk86926366]5.2.2在地震作用下，厚板的受剪截面应满足下列条件：
1.未配置抗剪钢筋的厚板区域，其受剪截面应满足：
      （5.2.2-1）
           （5.2.2-2）
2.配置抗剪钢筋的厚板区域，其受剪截面应满足：
      （5.2.2-3）
3.配置抗剪钢板（型钢剪力架）的厚板区域，其受剪截面应满足：
      （5.2.2-4）
      （5.2.2-5）
式中：——厚板斜截面主剪应力设计值，，、分别为在z轴方向，作用于单元x面、y面上的剪应力；
——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小于800mm时，取800mm；当大于2000mm时，取2000mm；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C50时，取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80时，取0.8；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取0.85；
——型钢（钢板）抗拉强度；
——型钢腹板厚度；
——型钢腹板高度。
[条文说明]斜截面抗剪是转换厚板厚度控制的重要条件，这里斜截面指的是主剪应力所在的斜截面。厚板混凝土截面抗剪表达式采用抗压强度设计值表达，概念更清晰。
基于有限元分析得到的、可根据单元分布，适当“削峰”，从而在板的特定区域内得到较为均匀的应力结果。
配置抗剪钢板的厚板，其型钢剪力架的设计和构造可参考《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92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Hlk86926123]5.2.3厚板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根据划分的交叉板带分别计算，并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5.2.3-1）
      （5.2.3-2）
沿x轴、y轴方向板带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可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及相关规范要求计算。
式中：—分别为x向、y向板带斜截面剪力；
—分别为x向、y向板带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5.2.4厚板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可根据划分的交叉板带分别计算，并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5.2.3-1）
      （5.2.3-2）
y向板带绕x轴、x向板带绕y轴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可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及相关规范要求计算。
式中：—分别为y向板带绕x轴、x向板带绕y轴的正截面弯矩；
—分别为y向板带绕x轴、x向板带绕y轴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5.2.5转换厚板受冲切截面及受冲切承载力验算应包括板上墙、柱对厚板，框支柱对厚板的冲切验算及冲切破坏锥体范围以外截面的抗冲切承载力验算，在地震组合下，配置拉筋或抗剪钢板的板柱节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受冲切截面
                                     (5.2.5-1)
2  当抗冲切钢筋采用拉筋和弯起钢筋时
          (5.2.5-2)
3  冲切破坏锥体范围以外斜截面承载力验算应满足：
                         (5.2.5-3)
式中：  ——混凝土受冲切截面主剪应力设计值，；
         ——冲切承载力调整系数，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相关规定取值；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取0.85；
        ——临界截面的周长，取距离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周边/2处板垂直截面的最不利周长。
[image: ]
图5.2.5 板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1 —冲切破坏锥体的斜截面；2 —计算截面；
3 —计算截面的周长； 4 —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线
[条文说明]本条为《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相关公式的应力表达，方便计算机分析结果使用。当厚板内既有抗剪拉筋又有抗冲切拉筋时，应以抗剪或抗冲切验算的最不利控制条件布置拉筋，不应叠加。
5.2.6在地震组合下，当考虑板柱节点临界截面上的剪应力传递不平衡弯矩时，其抗震等级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可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附录F的规定计算，此时为板柱节点临界截面所承受的竖向力设计值。由地震组合的不平衡弯矩在板柱节点处引起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应乘以增大系数，对特一、一、二级抗震等级的板柱节点，该增大系数可分别取1.9，1.6，1.3；受冲切承载力计算的抗震调整系数为0.85。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关于板柱节点抗震设计的相关要求，对于由地震组合的不平衡弯矩在转换厚板的板柱节点处引起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对转换构件内力计算要求进行放大。
5.2.7转换厚板的板柱节点核芯区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按公式（5.2.7-1）确定，并符合公式（5.2.7-2）的要求；节点核心区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矩形柱应采用公式（5.2.7-3）验算，圆形柱应采用公式（5.2.7-4）验算：
                         (5.2.7-1)
                          (5.2.7-2)
                    (5.2.7-3)
           (5.2.7-4)
式中：  ——板柱节点核芯区组合的剪力设计值；
      ——厚板截面的有效高度；
       ——板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
       ——柱的计算高度，可采用节点和下柱反弯点之间的距离
       ——厚板截面的板厚；
   ——节点左右穿过柱截面宽度范围板带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实配的正截面抗震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之和，可根据实配钢筋面积和材料强度标准值确定；
       ——节点核芯区有效截面面积，矩形柱可采用柱截面面积，圆柱可取0.8，D为圆柱直径；
       ——核芯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箍筋的总截面面积，对于圆柱为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的拉筋和非圆形箍筋的总截面面积；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取0.85；
       ——厚板约束影响系数，中柱可取1.25，边柱和角柱宜取1.0；
      ——单根圆形箍筋的截面面积。
 [条文说明]根据强节点设计要求，应进行节点核心区受剪承载力验算，参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关于框架梁柱节点核芯区截面抗震验算的相关规定调整，节点核芯区仅考虑柱截面宽度范围区域。
5.2.8转换厚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弯纵向钢筋可沿转换板上、下部双层双向配置，钢筋间距不宜小于150mm，不宜大于250mm，板顶、板底受力钢筋配筋率不宜小于0.2%。
[条文说明]根据香港转换板工程经验，为方便混凝土浇筑，转换板纵筋优先采用大直径钢筋，按大间距布置，当单层钢筋不能满足计算需要时，可增加钢筋层数。
2  厚板的抗冲切横向钢筋可采用拉筋、弯起钢筋、锚栓或型钢剪力架等多种型式。拉筋应按计算所需的截面面积配置在冲切破坏锥体内，并应按相同的拉筋直径和间距向外延伸，配置在不小于1.5范围内，其间距不应大于，其中距柱边0.5范围内拉筋总面积占比不少于20%，0.5～1.0范围内拉筋总面积占比不少于40%。
[image: ]图5.2.8 厚板抗冲切拉筋布置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了香港《混凝土结构作业守则》Cop_SUC2013的相关规定。香港厚板设计抗冲切钢筋布置除布置在与柱截面正交的柱上板带，也可布置在破坏锥体的整个影响范围内，与有限元分析结果的冲切应力分布云图一致。
3  厚板外周边宜设置暗梁，暗梁的截面宽度不宜小于板厚的1/4，暗梁上、下部纵向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小于0.40%，抗剪拉筋面积配筋率不宜小于0.45%，腰筋间距不大于200mm，直径不小于12mm；当暗梁通过框支柱时，暗梁宽度不宜小于柱截面宽度的1/2，不大于柱宽，配筋应满足柱上板带抗弯及抗剪要求，腰筋间距不大于200mm，直径不小于16mm。
4  厚板板厚中间部位应设置双向钢筋网，内力计算可近似取有限元分析得到全截面轴力的1/3，按轴心受拉计算配筋，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2mm，间距不大于300mm。
[条文说明]在水平荷载作用下，厚板平面内会产生一定的面内轴向力，简化设计时通常通过在板顶及板底适当增加纵筋来抵抗此轴力。因为厚板本身厚度远大于普通楼板，轴力属于全截面受力，适当分配部分抗拉钢筋到板中，配筋更合理。此外，有限元实体单元分析结果表明水平力作用下厚板中部存在拉力，并在广州大学完成的厚板拟静力试验中得到证实。在板中设置钢筋网便于厚板施工。
5  厚板纵向钢筋接头宜采用机械连接，同一连接区段内接头钢筋截面面积不宜超过全部纵筋截面面积的50%，接头位置应避开上部墙体开洞部位、板上托柱、托墙部位和受力较大部位。
6  穿过转换边柱、角柱的纵向钢筋应在节点区可靠锚固，水平段应伸至柱边，且不小于0.4，板上部第一排纵向钢筋应向柱内弯折锚固，且应延伸过板底不小于；当板上部配置多排纵向钢筋时，其内排钢筋锚入柱内的长度可适当减小，但水平段长度和弯下段长度之和不应小于钢筋锚固长度。
7  框支柱在上部墙体范围内的纵向钢筋应伸入上部墙体内不少于一层，其余柱纵筋应伸至厚板顶部，从板底边计算的锚固长度不小于。
8  特一、一、二级板柱节点核芯区配箍特征值分别不宜小于0.15、0.12和0.10，且箍筋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0.8%、0.6%和0.5%。框支柱剪跨比不大于2的节点核心区的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下柱端体积配箍率。
5.2.9当转换厚板上部结构抗侧力构件主轴方向与矩形框支柱主轴x方向夹角在10°～80°之间时，矩形截面柱宜按双向受剪构件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考虑到现有软件地震作用计算多考虑正交方向，而厚板转换可能存在转换层上下结构主轴斜交的情况，容易出现矩形截面柱双向受剪的情形，建议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规定对柱截面进行承载力验算。
5.2.10转换板上部墙体及框架柱的竖向钢筋宜伸至厚板底部，不应小于；当板厚小于时，最小直锚长度不应小于20d，弯折段长度不应小于150mm。
[条文说明]可将转换板视为上部结构的基础，将钢筋伸至板底，墙、柱插筋亦可为厚板分层浇筑施工缝提供抗剪钢筋。
5.2.11转换厚板上部一层墙体的配筋宜按下列规定进行校核：
1  柱上墙体的端部竖向钢筋面积：
                                (5.2.11-1)
2  柱边宽度范围内竖向分布钢筋面积：
                            (5.2.11-2)

3  转换板上部高度范围内墙体水平分布钢筋面积：
                                (5.2.11-3)
式中： ——转换板净跨度；
       ——框支柱截面高度；
       ——墙肢截面厚度；
       ——柱上墙体范围内考虑风荷载、地震作用组合的平均压应力设计值；
       ——柱边墙体0.2范围内考虑风荷载、地震作用组合的平均压应力设计值；
      ——转换板与墙体交接面上考虑风荷载、地震作用组合的水平拉应力设计值。
有地震作用组合时，公式(5.2.11-1)～(5.2.11-3)中的、、均应乘以，取0.85。
5.2.12 转换厚板其上部墙体抗震等级为一级或特一级时，水平施工缝的抗滑移应符合下式要求：
                              (5.2.12)

式中：——剪力墙水平施工缝处剪力设计值；
       ——水平施工缝处剪力墙腹板内竖向分布钢筋和边缘构件中的竖向钢筋总面积（不包括两侧翼墙），以及在墙体中有足够锚固长度的附加竖向插筋面积；
       ——竖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水平施工缝处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向力设计值，压力取正值，拉力取负值。
5.2.13转换厚板的最大挠度应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进行计算，在不考虑起拱的条件下，其计算值不应超过计算跨度的1/400；对于悬臂段，其计算值不应超过伸臂段长度的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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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0922379]6.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Hlk86926557]6.1.1 车辆基地上盖建筑可采用层间隔震技术进行设计，宜符合《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在车辆基地上盖建筑采用隔震技术主要是解决构件间断、刚度突变、尺寸突变等不规则项的重要技术手段，在7度设防地区不一定能够达到使隔震层上部结构地震作用降低一度的目标，但是可以降低隔震层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的地震作用，使盖下建筑抗震性能相对提高，保证结构实现既定性能目标。隔震设计方案应在满足《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车辆基地及其上盖建筑的抗震性能需求和使用功能需求，综合考虑技术、经济和使用条件来确定。
6.1.2层间隔震结构宜按《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的相关规定进行设防地震、罕遇地震计算，也可区分结构不同部位分别进行多遇地震、设防地震、罕遇地震计算。当采用“三个水准”设计时：
1  隔震层上部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的水平地震作用可适当折减，折减系数可取设防地震作用下建筑结构隔震后与隔震前上部结构底部剪力之比值，但不应低于非隔震结构在6度设防时的总水平地震作用；各楼层的水平地震剪力尚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对隔震后上部结构相应设防烈度的最小地震剪力系数的规定。
2  隔震支座应满足重力荷载代表值及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3  隔震层下部结构应进行隔震后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承载力和变形验算；多遇地震作用计算和抗震构造措施应满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相关规定。
4  隔震建筑地基基础的抗震验算和地基处理仍应按本地区设防烈度进行。
[条文说明]《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51408基本设防目标是：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设防地震时，隔震建筑基本完好；当遭受罕遇地震时，可能发生损坏，经修复后可继续使用；当遭受极罕遇地震时，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本标准适用的车辆基地上盖建筑为重点设防类和一般设防类建筑，故不对极罕遇地震设计作出要求，对于特殊设防类建筑，宜进行专门研究。考虑到车辆基地上盖多采用大底盘多塔结构，现阶段极少存在多塔均采用隔震设计的结构方案，当车辆基地同一结构单元内既有隔震结构，又有抗震结构时，上盖建筑隔震设计也可按多遇地震、设防地震、罕遇地震三水准进行设计，多遇地震控制指标可按本标准相关条文执行。
6.1.3 车辆基地上盖建筑所采用的隔震（振）装置，当仅考虑地震作用的隔震设计时，可选用天然橡胶支座（LNR）、铅芯橡胶支座（LRB）、高阻尼橡胶支座（HDR）、弹性滑板支座(ESB)和摩擦摆隔震支座(FPS)。当考虑振震双控设计时，可选用具有竖向隔振和水平隔震的多功能支座，并经专门研究。
[条文说明] 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的隔震层装置和部件，宜选用成熟的产品，成熟的产品是指已有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并具有合格的第三方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报告的产品。具有竖向隔振和水平隔震的多功能支座，是指通过合理设计支座竖向刚度和水平刚度，实现对交通环境振动作用和水平地震作用的部分隔离，达到降低结构地震响应、提高舒适度的目的，对于这类特殊型式的隔震（振）产品，在没有对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前，应经专门研究论证和试验验证。
6.1.4 车辆基地上盖建筑所采用的隔震装置，应符合《橡胶支座第3部分建筑隔震橡胶支座》GB 20688.3、《橡胶支座第5部分建筑隔震弹性滑板支座》GB 20688.5、《建筑摩擦摆隔震支座》GB/T 37358 的相关要求。
[条文说明] 对于具有振震双控功能的隔震支座，其支座的水平隔震性能，应满足《橡胶支座第3部分建筑隔震橡胶支座》GB 20688.3、《橡胶支座第5部分建筑隔震弹性滑板支座》GB 20688.5、《建筑摩擦摆隔震支座》GB/T 37358 的相关要求，其支座的竖向隔振性能，应经专门研究和试验，并充分考虑支座竖向性能和水平性能的相互影响，预留服役过程的检修和更换条件。
6.1.5 车辆基地上盖建筑隔震结构的地震作用应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分析，并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补充计算。车辆基地上盖建筑隔震（振）结构受交通环境振动的作用计算，应采用时程分析法计算。计算所采用的分析模型应能合理反映结构的地震响应和环境振动响应。
[条文说明] 一般情况，由于振幅尺度不同，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特性，如阻尼比等，与结构在环境振动下是不同的，不可一概而论，此时，应分别选择相符的结构力学模型和动力特性参数进行分析。
6.1.6 隔震结构分析模型应为包含隔震层上部结构、隔震层和隔震层下部结构的整体结构，隔震层下部结构的范围宜取为上盖塔楼结构投影并至少向外延伸一跨。
[条文说明] 采用振震双控的结构隔震（振）层，计算模型应考虑其竖向刚度对结构整体地震响应的影响。对于大底盘上设置多隔震塔楼的结构，宜补充大底盘多塔楼整体模型的时程分析计算。
[bookmark: _Toc90922380]6.2 隔震结构设计
6.2.1层高较高，跨度较大的架修库区域，隔震层宜设置在架修库屋面层或架修库屋面上一层。当隔震层设置在架修库屋面上一层时，可将架修库屋面及其上一层形成的桁架、空腹桁架、混合空腹桁架作为立体桁架屋面进行分析；在多遇地震作用下，作为桁架屋面的楼层层间位移角不应超过1/2000。
[条文说明]架修库跨度18m以上，层高16m左右，一般会超过上一层结构层高3倍以上。框梁作为上部隔震层支座时需增加截面高度，或增设桁架来转换隔震层的支墩。当两层之间位移角很小时，可将混合空腹桁架视为架修库的刚性楼盖。研究发现，在多遇地震作用下，桁架层层间位移角一般不会超过1/3000，由于盖下多为大底盘，考虑到与结构变形条件协调，取变形控制值为1/2000。
6.2.2车辆基地上盖高层建筑隔震结构，应进行抗倾覆验算，包括上部结构整体倾覆验算和隔震支座承载力验算。结构整体倾覆验算应按罕遇地震计算倾覆力矩，按上部结构重力荷载代表值计算抗倾覆力矩，安全系数不宜小于1.5。橡胶支座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拉应力不应大于1Mpa，出现拉应力的支座数量不宜超过支座总数的30%。当不能满足时，隔震层应采取相应的抗倾覆措施，使结构抗倾覆安全系数不小于1.5。
[条文说明]抗倾覆安全系数比《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51408的建议值1.1大，相比《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关于挡土墙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1.6偏小，因受力条件不同，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取值更适合。隔震层可通过采用抗拉装置或具有抗拉功能的隔震支座来实现抗倾覆安全系数的提高。此外，对于具有振震双控的支座，罕遇地震作用下不宜出现拉应力。
6.2.3车辆基地上盖建筑隔震层的抗风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6.2.3)
式中：——隔震层抗风承载力设计值。隔震层抗风承载力由抗风装置和隔震支座的屈服力构成，按屈服强度设计值确定；
——风荷载分项系数，取1.5；
——风荷载作用下隔震层的水平剪力标准值。
[bookmark: _Toc90922381]6.3 隔震装置
6.3.1 隔震层中的隔震支座选用，应符合《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的相关规定，当采用厚叠层橡胶支座时，尚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支座的压应力设计值，应小于支座竖向极限压应力1/3和《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规定限值二者的较小值；
2 支座的水平极限性能，应包括支座稳定性验算和支座变形验算；
3 支座经过型式检验的耐久性试验后，支座刚度、阻尼特性变化不超过初期值的20%；徐变量不超过支座内部橡胶总厚度的5%。
[条文说明] 厚叠层橡胶支座指第一形状系数小于16的叠层橡胶支座，由于其竖向刚度相对小，可用于竖向隔振，但由于其橡胶叠层厚度较厚，其支座稳定性和极限性能有所降低，应经试验检测验证。
6.3.2隔震层中的隔震支座产品应通过第三方型式检验，并在安装前进行出厂检验，检验确定的产品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出厂检验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点设防类建筑，每种规格产品抽样数量应为100%；
2 标准设防类建筑，每种规格产品抽样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50%；有不合格试件时，应100%检测；
3 每项工程抽样总数不应少于20件，每种规格的产品抽样数量不应少于4件，当产品少于4件时，应全部进行检验。
[条文说明] 隔震支座产品应满足结构设计要求，且符合国家标准《橡胶支座第1部分：隔震橡胶支座试验方法》GB20688.1、《橡胶支座第3部分：建筑隔震橡胶支座》GB20688.3、《橡胶支座第5部分：建筑隔震弹性滑板支座》GB20688.5，以及《建筑隔震橡胶支座》JG/T118的规定，检验所得的参数误差不应大于上述标准的相关限值，检验通过的极限性能不应低于相应的极限性能设计值。当采用厚叠层橡胶支座或其它具有振震双控功能的支座时，每种规格产品出厂检验的抽样数量应为100%。
除隔震支座外，隔震层的阻尼装置通过型检和出厂检验确定的产品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且符合《建筑消能阻尼器》JG/T 209-2012的相关规定。隔震层抗拉、抗风装置通过型检或出厂检验确定的产品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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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7127779][bookmark: _Toc90922382][bookmark: _Hlk86063070]7  基础设计
7.0.1拟建上盖高层建筑的车辆基地建筑的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应为甲级。
[条文说明]车辆基地上盖高层建筑属于复杂高层建筑，对地基承载力和变形有较高要求。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的相关规定可以判断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一般为甲级或乙级，车辆基地与其上盖高层建筑存在设计、施工等不同期的可能，因此车辆基地设计阶段需考虑整体结构基础设计等级对地基承载力（包括地基强度及变形）的要求。
7.0.2车辆基地上盖高层建筑基础的埋置深度应满足地基承载力、变形和稳定性要求。位于岩石地基上的车辆基地上盖高层建筑，其基础埋深应满足抗滑移稳定性要求。
[条文说明]《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的强制性条文，鉴于车辆基地上盖高层建筑一般不设置地下室，基础埋深问题成为工程实践中工程师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而地基承载力计算是建立在半无限平面体的前提上的，因此通常情况下，处于平整地基上的建筑物，如果能满足地基承载力和变形的要求，一般不会由于倾覆或滑移而导致破坏。但是对于高大的建筑物，如地下水位在基础底面以上，特别是当建筑物经常受水平荷载或位于斜坡上，或存在倾斜或软弱地层（如高填方场地等）时，有必要进行地基稳定性验算。
[bookmark: _Hlk86926815]7.0.3当基础埋深无法满足《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的相关要求时，应在常规设计的基础上，补充考虑性能设计后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的地基承载力验算及抗倾覆稳定性验算，荷载组合可采用重力荷载代表值与设防水平地震标准值组合，分项系数取1.0。
1 天然地基可按下列公式验算：
=       (7.0.3-1)
在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7.0.3-2)
在偏心竖向力作用下，除应符合式(7.0.3-2)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式要求：
      (7.0.3-3)
式中：——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地基抗震承载力特征值；
      ——地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按表7.0.3采用；
      ——地震作用效应标准组合的基础底面平均压力；
      ——地震作用效应标准组合的基础边缘的最大压力。




表7.0.3  地基承载力调整系数
	岩土名称和性状
	

	岩石，密实的碎石土，密实的砾、粗、中砂，的黏性土和粉土
	1.9

	中密、稍密的碎石土，中密和稍密的砾、粗、中砂，密实和中密的细、粉砂，的黏性土和粉土，坚硬黄土
	1.6

	稍密的细、粉砂，的黏性土和粉土，可塑黄土
	1.4

	淤泥、淤泥质土，松散的砂，杂填土，新近堆积黄土及流塑黄土
	1.0



2基桩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验算：
在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7.0.3-4)
在偏心竖向力作用下，除应符合式(7.0.3-4)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式要求：
      (7.0.3-5)
在水平力作用下：
      (7.0.3-6)
当基桩受拉时，应符合下式要求：
      (7.0.3-7)

式中：——设防地震作用效应和重力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基桩或复合基桩的平均竖向力；
      ——设防地震作用效应和重力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基桩或复合基桩的最大竖向力；
      ——基桩或复合基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设防地震作用效应组合下，作用于基桩i桩顶处的水平力；
      ——单桩基础或群桩中基桩的水平承载力特征值，对于单桩基础，可取单桩的水平承载力特征值；
      ——设防地震作用效应组合下，作用于基桩i桩顶处的上拔力；
      ——单桩基础或群桩中基桩的抗拔承载力特征值。
3 倾覆力矩可近似取中震等效弹性分析结果，抗倾覆稳定系数不宜小于2.0，不应小于1.5；
4 基础底面与地基之间零应力区面积不宜超过基础底面积的20%。
[条文说明]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对基础埋深的取值有许多限定条件，其实质是要满足地基承载力的要求。由于中国现行规范地基基础抗震设计形式上是小震设计，实际以中震设防为目标，通过概念设计和采取必要的构造措施已可满足大震不倒的设防目标。对于车辆基地上盖这类基础埋深较浅，受水平力较大的高层、超高层建筑，当其基础埋深无法满足《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限定条件时，有必要进行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的地基承载力验算。
由于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允许结构在满足抗震性能目标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损伤，耗散部分能量，因此中震基础承载力验算可以采用考虑性能设计后的地震作用进行复核，参照广东省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J/T 15-92-2021地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较小震组合提高约25%（淤泥、淤泥质土等地基静承载力特征值小于80kpa的软土除外），不超过地基的极限承载力。
桩基水平承载力特征值取决于桩的材料强度、截面刚度、入土深度、土质条件、桩顶水平位移允许值和桩顶嵌固情况等因素，一般取单桩水平静载试验的临界荷载的75%作为单桩水平承载力特征值，因此可取该临界荷载100%作为单桩水平承载力弹性极限值，约为特征值的1.33倍，而设防烈度地震发生概率远小于小震，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较小震组合提高约25%，取1.7。
通过抗倾覆验算基本可以控制基底压应力不超过地基承载力的极限，同时也可控制应力较小一端的应力状态。
根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背景资料《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理解与应用》（徐培福），高层建筑抗倾覆验算的假定是基础及地基均具有足够刚度，基底反力呈线性分布。得到基础底面零应力区比例与抗倾覆安全度的近似关系如下表所示：
表3  基础底面零应力区与结构整体倾覆
	抗倾覆安全度
	3.0
	2.308
	1.5
	1.3
	1.0

	零应力区比例
	0（全截面受压）
	15%
	50%
	65.4%
	100%

	备注
	
JGJ 3—2002规定值
	
JGJ 3—2002规定值
	JZ 102—79
规定值
	JGJ 3—91
规定值
	基址点临界平衡



7.0.4地基抗滑移稳定性验算应在确定地基破坏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可根据地基岩土特性采用圆弧滑动面法或平面滑动法。最危险的滑动面上的抗力与作用之比应符合下式要求：
                                   （7.0.4）
式中：——滑移力（）或滑动力矩（）；
      ——抗滑力（）或抗滑力矩（）。
      —抗滑移稳定安全系数，一般的，当滑动面为圆弧滑动面时，取1.2；当滑动面为平面滑动面时，取1.3；设防地震组合可取1.1。
[条文说明]不同土体破坏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破坏模式的计算假定不同，安全系数也不同。本标准稳定安全系数取值参考《深圳市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SJG01的相关规定，当土体破坏模式设计假定与本标准不一致时，其安全系数应根据相应的破坏理论修正。
当地基可能出现平面滑动失稳时，抗滑力计算可考虑基底、地基梁等与土体的摩擦力，土对建筑物基底的摩擦系数取值，可通过试验或参考下表：
表4  岩土对基底的摩擦系数
	岩土类别
	摩擦系数

	黏性土
	可塑
	0.25～0.30

	
	硬塑
	0.30～0.35

	
	坚硬
	0.35～0.45

	粉土
	0.30～0.40

	中砂、粗砂、砾砂
	0.40～0.50

	碎石土
	0.40～0.60

	软质岩
	0.40～0.60

	表面粗糙的硬质岩
	0.65～0.75


注：  1  对易风化的软质岩和塑性指数大于22的黏土，基底摩擦系数应通过试验确定。
      2  对碎石土，可根据其密实程度、填充物状况、风化程度等确定。
当基础埋深范围为填土时，填土被动土压力不计入基础滑移稳定验算的有利条件。
7.0.5采用桩基设计的车辆基地柱下宜设置多桩承台。当承台之间沿两个主轴方向设置联系梁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车辆运行振动对上盖使用环境的影响；当垂直轨道方向无法设置联系梁时，可按7.0.3条的规定，补充验算设防地震作用下的桩基承载力。联系梁的截面尺寸和配筋可按下述方法确定：以柱剪力作用于梁端，按轴心受压构件确定其截面尺寸，配筋则取与轴心受压相同的轴力（绝对值），按轴心受拉构件确定。也可取柱轴力的1/10为梁端拉压力的粗略方法确定截面尺寸及配筋。
[条文说明]车辆基地列车停车位下有不小于1m深的检修沟，因基础设计时需要考虑轨道振动的影响，垂直轨道方向基础间设置联系梁比较困难，一般建议柱下采用多桩基础，并采用性能设计对桩基承载力进行中震复核。
7.0.6承台周围应采用灰土、级配砂石、压实性较好的素土回填，并分层夯实，也可采用素混凝土回填；当承台周围为可液化土或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小于40kPa（或不排水抗剪强度小于15kPa）的软土，且桩基水平承载力不满足水平荷载作用验算要求时，可将承台（特别是边跨承台）外每侧1/2承台边长内土体进行加固。
[条文说明]本条摘自《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3.4.6，是针对抗震设计的基本原则，对抵抗各类水平荷载作用均适用。对于车辆基地上盖高层项目实践中遇到类似问题，建议参考本条处理。
对承台周边软弱土体加固，可以约束承台下土体流动，增强对承台的侧限，增加桩基水平承载力，减小建筑物水平位移。承台外侧土体加固示意如图1。为减少地铁运行振动对上部建筑的影响，承台间拉梁或周边土体加固部分应与轨道基础或检修沟间采用柔性连接。
[image: ]
图1 承台外侧土体加固示意图


[bookmark: _Toc257127784][bookmark: _Toc90922383]8  预留要求
8.0.1车辆基地上盖预留应在保证满足车辆基地功能及运营安全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依据出让土地业态及配建要求，在控制性规划的指导下，充分考虑未来上盖开发强度及灵活布置的需求，结合经济性要求确定预留条件。
[条文说明]本节内容针对上盖建筑与车辆基地非一体化设计。通常上盖开发滞后于车辆基地的设计和施工，甚至相差十年以上。在上盖建筑开发存在诸多变数的条件下，车辆基地上盖预留需考虑未来物业开发趋势，为结构预留提供指导方向。
现阶段车辆基地开工建设的同时，一般会考虑上盖土地出让条件，明确控制性规划要求。有助于开发方根据规划意向，分区分块，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结构预留，提高项目整体的经济性。
8.0.2车辆基地设计应根据上盖与车辆基地自成体系、分开设置、相对独立的功能及使用要求，为近、远期上盖开发预留必要的交通接驳或设备配套。
[条文说明]车辆基地上盖预留是一项系统工程，盖板上下自成体系，先期建设的车辆基地需为后期上盖实现相对独立的使用功能预留条件，如垂直交通的接驳，给排水计量与分流、通风系统的协调、安全防护设置等。
8.0.3车辆基地结构预留应根据项目开发条件考虑荷载预留和构件预留。预留宜根据拟建上盖建筑的类别及高度等条件初步确定结构体系，选用适宜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目标，采取满足底框预期抗震性能目标的抗震措施。后期实施的上盖设计，其耗能机制及能力应与预留设计相当。
[条文说明]由于上盖开发的滞后性导致竖向构件有可能无法与盖板下部构件对位，需要进行必要的结构转换，加之车辆基地的特殊使用要求，使得这类结构基本涵盖了《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建质［2015］67号）涉及到的所有竖向不规则项目，需要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在上部结构未确定的条件下，这个程序在车辆基地设计阶段无法进行。结构预留必须保证盖板下竖向构件的截面及构造可以满足未来超限审查的要求，是这类项目荷载、构件截面及构造预留的重点。多年的设计实践表明，性能化设计可以根据结构体系的受力特点，对结构构件强度、延性及耗能等设置不同性能要求，通过精细化设计控制塑性变形发生在对结构整体危害较小的部位，实现地震能量的耗散，减小底框的地震输入，确保大震作用下结构整体安全，实现预期性能目标。
8.0.4车辆基地结构预留宜根据上盖建筑的确定条件（程度），区分塔楼区域与裙房区域、塔楼中柱与塔楼边柱等荷载差别较大的区间，分别预留。上盖设计应提供对底框的承载要求，含性能目标、构件（包括基础）尺寸及构造要求等。车辆基地设计应对上盖设计提资进行复核，满足上盖建筑设计的承载力要求。
[条文说明]上盖建筑条件的确定性对项目的经济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车辆基地预留应尽可能与一体化设计的结构条件接近。
上盖建筑塔楼区域和裙房区域荷载差别很大，塔楼区域中柱的荷载有时是边柱的3～4倍，因此荷载预留应综合考虑荷载的分布情况，适当预留，避免浪费或不足。
带上盖车辆基地整体结构的复杂性远远高于车辆基地设计：上盖建筑竖向荷载需要车辆基地竖向构件具有足够的支承能力；上盖建筑抗侧力设计需要车辆基地结构提供足够的刚度。这些要求直接影响车辆基地构件（包括基础等）的截面尺寸、材料强度等，因此上盖设计需明确对底框的承载要求，车辆基地设计应满足车辆基地在各工况条件下的正常使用与安全。
8.0.5车辆基地上盖荷载预留应考虑车辆基地的设计工作年限，楼面和屋面活荷载取值应按设计工作年限调整，风荷载应取重现期为设计工作年限，地震作用可参考本标准4.3.3的相关规定。
8.0.6车辆基地上盖预留垂直电梯时，底坑设计宜考虑电梯竖向撞击荷载，其标准值可取电梯总重力荷载的（4～6）倍。荷载偶然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相关规定采用。
[条文说明] 考虑到车辆基地上盖电梯底坑下部空间为人或列车可以通达区间，从安全角度考虑，底坑设计需考虑电梯竖向撞击荷载。根据《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7588的相关规定，轿厢缓冲器和对重（或平衡重）缓冲器支座下底坑应能承受4倍的满载轿厢静载、对重（或平衡重）静载等作用力。本条文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相关规定取值，设计时可根据厂家提供的设计参数，参考《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条文说明确定。
8.0.7盖板、上盖地坪与车辆基地相邻的临空部位，其防车辆坠入等安全防护结构应考虑汽车撞击荷载。荷载取值可根据通行车辆的载重、上盖通行限速等条件，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及《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的相关规定设计。
[条文说明] 从安全防护角度对上盖结构可能遇到的车辆撞击荷载提出设计要求，应采取综合措施进行防护设计。对于直接承受车辆撞击的结构构件，可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及《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的相关规定进行设计预留。
8.0.8车辆基地基础设计应根据上盖开发结构的特点，采取相关构造措施，预留必要条件，满足整体结构基础埋深、地基承载力、变形及稳定性要求。
[条文说明] 车辆基地通常为跨度较大的框架，对地基变形比较敏感。当上盖开发高大建筑可能导致车辆基地柱基础发生不均匀沉降时，宜采取必要措施减小差异沉降对上部结构的影响；对于分期开发的车辆基地上盖，还应通过施工模拟，合理安排加载时序，保证结构在各使用阶段的正常使用与安全要求。
8.0.9车辆基地上盖所有竖向构件的纵筋（或型钢）、上盖可能增设构件的埋件等均应在盖板施工阶段进行预留，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
8.0.10车辆基地屋面楼板设计应考虑预留上盖建筑的施工荷载，包括施工堆载、施工电梯、塔吊、重车通行、转换层支模等，荷载取值不宜小于10kN/m2。
8.0.11上盖结构和车辆基地分期施工时，车辆基地设计、施工单位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保证盖板的屋面使用功能如保温、防水等要求，以免上盖建筑的施工对车辆基地使用造成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257127829][bookmark: _Toc90922384]附录A  性能设计
A.1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的抗震性能设计应基于车辆基地及其上盖结构的特点，建立能够形成合理屈服机制的结构体系，保证结构在遭受预设罕遇地震时能够实现预期的安全目标和使用要求。
[条文说明]车辆基地上盖高层建筑几乎包含了所有的竖向不规则项目，单纯的线弹性设计无法准确反映结构的变形机构和破坏机制。性能设计方法的优点在于可通过非线性分析发现结构薄弱部位，控制发生塑性变形的位置和时序，加强关键构件的抗震承载力，使结构整体具备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要求的抗震性能。
A.2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的抗震性能目标可根据上盖和盖下结构体系的各自特点，分别设置，并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标准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结构抗震性能分为1、2、3、4、5水准，不同抗震性能水准的结构可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规定进行设计，并采取满足预期抗震性能目标的措施。
[条文说明]车辆基地上盖高层建筑性能设计的关键在于选择一个合理的，动力特性可行的塑性铰机构，当上盖与盖下结构体系不同时，可根据各自的破坏模式及对整体结构安全的重要性加以区别，分别选定性能目标，也便于对相关规范条文的执行；对于特别重要的关键构件，亦可采用这种思想方法，设置相应的性能目标。
《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广东省标准《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规程》DBJ/T15-151等关于性能目标和性能水准的分类与《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不完全相同，本标准建议按《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规定设计。
A.3车辆基地上盖各类结构整体或结构局部部位的抗震性能目标可参考表A.3.1～A.3.4（表中B、C分别代表性能目标为B级和C级）：
[条文说明]本标准所建议的抗震性能目标，是近年在深圳、广州地区工程实践中采用较多的成熟做法，可作为相关设计参照。当业主有特别要求时，在保证结构屈服机制合理的基础上，可进行适当调整。




[bookmark: _Hlk86926925] 表A.3-1全框支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性能目标）
	多遇地震（性能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性能水准）
	预估的罕遇地震（性能水准）

	关键构件
	框支柱（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转换梁（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塔楼范围外扩一跨框柱（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不屈服（4水准）

	普通竖向构件
	除关键构件外的剪力墙、框架柱（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耗能构件
	转换层塔楼范围及外扩一跨框架梁（B）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2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抗剪不屈服（3水准）

	
	其它框架梁、连梁（C）
	弹性（1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抗剪不屈服（3水准）
	大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竖向构件变形要求
	转换层以上
	≤1/800
	-
	≤1/120

	
	转换层以下塔楼范围及外扩一跨
	≤1/2000
	-
	≤1/200


注：表中量词“部分”和“大部分”可分别按20%和50%左右控制（以下同）。
表A.3-2托柱框架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性能目标）
	多遇地震（性能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性能水准）
	预估的罕遇地震（性能水准）

	关键构件
	托柱转换柱（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不屈服（4水准）

	
	转换梁（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不屈服（4水准）

	普通竖向构件
	除关键构件外框架柱（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耗能构件
	框架梁（C）
	弹性（1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抗剪不屈服（3水准）
	大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竖向构件变形要求
	
	≤1/500-
	-
	≤1/50



表A.3-3全框支框架-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性能目标）
	多遇地震（性能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性能水准）
	预估的罕遇地震（性能水准）

	关键构件
	框支柱（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转换梁（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塔楼范围外扩一跨框柱（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转换层以上加强部位剪力墙（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不屈服（4水准）

	普通竖向构件
	除关键构件外的剪力墙、框架柱（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耗能构件
	转换层塔楼范围及外扩一跨框架梁（B）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2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抗剪不屈服（3水准）

	
	其它框架梁、连梁（C）
	弹性（1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抗剪不屈服（3水准）
	大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竖向构件变形要求
	转换层以上
	≤1/650
	-
	≤1/100

	
	转换层以下塔楼范围及外扩一跨
	≤1/2000
	-
	≤1/200



表A.3-4全框支框架-核心筒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性能目标）
	多遇地震（性能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性能水准）
	预估的罕遇地震（性能水准）

	关键构件
	框支柱（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转换梁（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塔楼范围外扩一跨框柱（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4水准）

	
	转换层以上加强部位剪力墙（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不屈服（4水准）

	普通竖向构件
	除关键构件外的筒体剪力墙、框架柱（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耗能构件
	转换层塔楼范围及外扩一跨框架梁（B）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2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抗剪不屈服（3水准）

	
	其它框架梁、连梁（C）
	弹性（1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抗剪不屈服（3水准）
	大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竖向构件变形要求
	转换层以上
	≤1/650
	-
	≤1/100

	
	转换层以下塔楼范围及外扩一跨
	≤1/2000
	-
	≤1/200



表A.3-5全框支厚板转换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性能目标）
	多遇地震（性能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性能水准）
	预估的罕遇地震（性能水准）

	关键构件
	框支柱（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转换厚板（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冲切（剪）弹性（3水准）

	
	塔楼范围外扩一跨框柱（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转换层以上加强部位剪力墙（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不屈服（4水准）

	普通竖向构件
	除关键构件外的剪力墙、框架柱（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耗能构件
	转换层塔楼范围及外扩一跨框架梁（B）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2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抗剪不屈服（3水准）

	
	其它框架梁、连梁（C）
	弹性（1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抗剪不屈服（3水准）
	大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竖向构件变形要求
	转换层以上
	≤1/800
	-
	≤1/120

	
	转换层以下塔楼范围及外扩一跨
	≤1/2000
	-
	≤1/200



[bookmark: _Hlk41155360]表A.3-6隔震框支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构件（性能目标）
	多遇地震（性能水准）
	设防烈度地震（性能水准）
	预估的罕遇地震（性能水准）

	隔震层下部结构
	关键构件
	塔楼范围及外扩一跨框架柱（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塔楼范围及外扩一跨框架梁（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普通竖向构件
	除关键构件外的框架柱（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不屈服（4水准）

	
	耗能构件
	转换桁架支撑（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压弯不屈服（钢支撑），拉弯不屈服（混凝土支撑），抗剪弹性（3水准）

	
	
	竖向构件变形要求
	-
	≤1/500
	≤1/200

	隔震层上部剪力墙结构
	关键构件
	底部加强区重要剪力墙（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不屈服（4水准）

	
	普通竖向构件
	除关键构件外的剪力墙（C）
	弹性（1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耗能构件
	框架梁、连梁（C）
	弹性（1水准）
	部分抗弯屈服，抗剪不屈服（3水准）
	大部分抗弯屈服，满足截面抗剪（4水准）

	
	
	变形要求
	≤1/800
	≤1/400
	≤1/200

	隔震层
	关键构件
	转换梁（B）
	弹性（1水准）
	弹性（2水准）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支墩（B）
	-
	-
	抗弯不屈服，抗剪弹性（3水准）

	
	
	变形要求
	-
	-
	≤Min(0.55D，3Tr)


注：1.表A.3-6中的D为橡胶隔震支座的有效直径，Tr为橡胶隔震支座内部橡胶的总厚度。



[bookmark: _Toc90922385][bookmark: _Toc257127848]本规范用词和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和用语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可”，反面词采用 “不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用语为“应符合（遵守）……规定（要求）”或“应按……执行”，非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时，用语为“可按……执行”或“可参照……规定”。



[bookmark: _Toc90922386]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2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bookmark: _Hlk90884977]3 《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
4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
5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6 《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
7 《城市轨道交通上盖建筑设计标准》DG/TJ 08-2263
8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9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
10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
11 《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标准》JGJ/T72
12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50476
1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14 《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
15 《地铁限界标准》CJJ/T 96
16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17 《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规程》DBJ/T 15-151
18 《建筑结构抗倒塌设计规范》CECS 392
19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20 《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
21 《橡胶支座第1部分：隔震橡胶支座试验方法》GB20688.1
22 《橡胶支座第3部分：建筑隔震橡胶支座》GB 20688.3
23 《橡胶支座第5部分：建筑隔震弹性滑板支座》GB 20688.5
24 《建筑摩擦摆隔震支座》GB/T 37358
25 《建筑隔震橡胶支座》JG/T118
26 《建筑消能阻尼器》JG/T 209
2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28 《深圳市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SJG01
39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
3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7588
31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92
32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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